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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与检疫 一、动植物检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

植物检疫法》规定，对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实施强制性检

疫。中国在各口岸设立动植物检疫机构，行使进出境动植物

检疫的行政管理权。凡属于实施动植物检疫范围的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单位或其代理人在办理进出境手续前应向动植物

机构报验，由动植物检疫机构发给“动植物检疫放行通知单

”或者在报关单上加盖检疫放行章，海关凭“动植物检疫放

行通知单”或放行章接受报关。二、食品卫生检验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对进出口的食品及原料

、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及设备，

实行由国家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卫生监督检查。进口上述有

关货物的企业，应向口岸食品卫生检验所报验，凭食品卫生

检验所出具的报验证书向海关申报。出口食品由国家商检机

构进行卫生监督、检查。进出口食品如属国家实施其他管理

的，如配额或许可证管理，还须办理其他进出境有关手续。

三、进出口食品标签登记检验 进出口食品标签登记检验是指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食品标签中有关食品质量的说

明内容、格式等进行登记与检验。进出口食品标签必须首先

取得登记证书及批准编号，方可使用。列入《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的进出口食品标签

、外贸合同约定须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的进出口食品

标签等必须申请进出口食品标签登记，申请人向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提出申请登记。对于进口食品收货人或收货人的委

托人在进口食品入关后销售前提出进口食品标签的登记申请

。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填写“出口食品标签登记申请书”或

“进口食品标签登记申请书”，提供有关单证资料。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审批受理机构报批的出口食品标签登记申

请，进出口食品标签登记受理机构受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总

局委托发放“出口食品标签登记证书”或“进口食品标签登

记证书”，登记证书在中国行政管辖范围通用。申请单位凭

有效的登记证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办理进出口食品检验申

请。 四、委托检验 对外贸易关系人或生产经营部门为了了解

商品的品质、规格、等级或有无掺杂使假等情况，自己送样

品委托商检机构检验。委托检验可分为国内委托人的委托检

验和国外委托人的委托检验。 申请委托检验业务程序： 1．

申请人申请委托检验报检，应填写“委托检验申请表”； 2

．提供检验样品； 3．提供样品的有关检验标准或检验方法

； 4．检验机构出具“委托检验结果单”； 5．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检验费并办理签收手续。五、进出口商品免验 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的进出口商品可申请免验： 1．凡在国际上获质量

奖的商品(未超过3年)； 2．经国家商检部门认可的国际有关

组织实施质量认证、并经商检机构检验质量长期稳定的商品

； 3．连续三年出厂合格率及商检机构检验的合格率均为百

分之百，且没有质量异议的出口商品； 4．连续三年商检机

构检验合格率及用户验收合格率均为百分之百，并获得用户

和消费者好评的进口商品。 进出口商品的免验，要由申请人

（法定检验进出口商品的收发货人或生产企业）按要求向有

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各种佐证，被批准免验后，获得



免验证书，凭此到商检机构办理免验。 基本程序为： 1．申

请人提出免验申请 （1）进口商品免验的申请，申请人向国

家商检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进口商品用户所在地商检机构

的审查意见。 （2）出口商品免验的申请，申请人向所在地

的国家商检局直属商检机构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商检机

构按照免验办法及《免验商品生产企业考核条件》组织实施

初审。 2．填写“免验申请表”。 3．提供有关资料。4．考

核，审查。5．批准，发证。6．接受商检机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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